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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僅需填寫紅框處 

中國科技大學「弱勢助學攜手計畫』學習輔導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王小明 系所學制 財金四技 班級 2A 

學號 12345678 電話 0911123123 郵 件 信箱 abc@gmail.com 

一、申請資格 

第一類 

☐低收入戶學生 

☐重度身心障礙學生及重度 

  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

第二類 

■中低收入戶學生 

☐中度身心障礙學生及中

  度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

☐輕度身心障礙學生及輕度身心障礙者子女

☐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學生 

☐原住民族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

☐教育部弱勢助學金補助學生 
二、檢附資料 

■中、低收入戶證明正本☐特殊境遇家庭子女證明☐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影本■全戶戶籍謄本正

本（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）☐106年全戶所得清單☐106年全戶財產清單(全戶:父、母及學生本人) 

三、學生身份別審查結果 四、審查委員會意見 

符合第一類扶助金申請資格 

符合第二類扶助金申請資格 

不符合申請資格 

學務處承辦人/主管 ☐通過審查，准予參加學習輔導 

☐未通過審查  

五、申請學習輔導項目（每次得申請參加一種輔導項目不得重複，但得連續申請） 

輔導項目 

             開課. 

        單位 

開課原則 
承辦單位 

開課項目/週次 
主管 

☐ 1.競賽輔導 
(各系系辦公室) 

a.人數不限制，應符合本校「競賽分級表
」辦理並完成競賽報名程序 
b.以4週為一輔導單元，每學期至多參與
2次 

  

  

■ 2.證照輔導 
(各系系辦公室) 

a.原則達15人開班，符合「核心、就業證
照」辦理並完成證照報考程序 
b.以4週為一輔導單元，每學期至多參與
2次 

財金系韓宜臻 
證券商業務員 

(第4~7週) 

 10/9-10/30 

 3-1.生涯發展輔導 
(學務處生輔組) 

a.依核定人數辦理。 
b.每週輔導以8小時為上限，每月不超過
30小時。 

本次不提供此輔導項目 

 3-2.生涯發展輔導 
(導師) 

a.人數3-5人為原則，由導師個別輔導。
b.以4週為一輔導單元。 本次不提供此輔導項目 

 4.學期中課業輔導 
(教務處) 

a.原則達15人開班 
b.以8週為一輔導單元 本次不提供此輔導項目 

 5.暑假課業輔導 
(教務處) 

a.達10人以上開班 
b.以8週為一輔導單元 本次不提供此輔導項目 

☐ 6.重補修學分班 
(教務處) 

a.申請時間：修業18週者，應於前一學期
第十五週前申請；修業9週者得另於該學
期第六週前申請 
b.隨班附讀方式辦理。 

  

  

六、計畫主辦單位存管(高教深耕辦公室) 

計畫承辦人  主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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